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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无线电频谱和卫星轨道是有限的自然资源，所有国家均享有平等使用的权力。国际电联

根据所有国家均拥有公平使用频谱和轨道位置的平等权利的原则对这些资源进行国际管理。 

国际电联《组织法》、《公约》和《无线电规则》规定了有关频谱和卫星轨道使用的权

利和义务。 

国际电联各成员国必须确保遵守上述法律文件的规定，以确保其国土内的无线电通信系

统在不受有害干扰的情况下运行。在此方面，需要重点强调向无线电通信局通报任何可能对

另一主管部门的业务造成有害干扰的频率指配的重要性。 

本文件涉及《组织法》、《公约》和《无线电规则》为防止和解决有害干扰以及违背

《组织法》、《公约》或《无线电规则》的情况而规定的相应措施。 

2 对抗干扰的措施 

2.1 《组织法》规定的对抗预期干扰的措施 

国际电联《组织法》关于成员国有责任为避免有害干扰而采取措施的相关条款包括第

37、38、197和198款。 

第37款规定：“各成员国在其所建立或运营的、从事国际业务的或能够对其他国家无线

电业务造成有害干扰的所有电信局和电台内，均有义务遵守本《组织法》、《公约》和行政

规则的规定，…”。 

此外，第38款还规定：“各成员国还有义务采取必要的步骤，责令所有经其批准而建立

和运营电信并从事国际业务的运营机构或运营能够对其他国家无线电业务造成有害干扰的电

台的运营机构遵守本《组织法》、《公约》和行政规则的规定。” 

第197款规定：“所有电台，无论其用途如何，在建立和使用时均不得对其他成员国、

或经认可的运营机构、或其他正式受权开办无线电业务并按照《无线电规则》的规定操作的

运营机构的无线电业务或通信造成有害干扰。” 

第198款对前款做了补充，其中规定：“每一成员国均应要求经其认可的运营机构和其

他正式受权开办无线电业务的运营机构遵守上述第197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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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无线电规则》中规定的对抗干扰的措施 

《无线电规则》同样包含应适用的条款，以尽可能降低干扰的风险。 

《无线电规则》前言第0.4款规定：“所有电台，不论其用途如何，在建立和使用时均

不得对其他主管部门或经认可的运营机构，或对其他正式核准开办无线电业务并按照《无线

电规则》操作的运营机构的无线电业务或通信造成有害干扰”。 

2.2.1 电台的技术特性 

第3条涉及各种电台须满足的技术规格，以避免引起干扰。 

就此应强调的是，发射电台应符合附录2中规定的频率容限及附录3中规定的杂散发射或

杂散域中无用发射的最大允许功率电平（见第3.5和3.6款）。 

2.2.2 频率的指配和使用 

第4条阐明了频率的指配和使用方面应适用的一般规则。这些规则包括： 

• 各成员国承诺，在给电台指配频率时，如果这些频率有可能对其他国家的电台所经

营业务造成有害干扰，则必须按照频率划分表及本规则的其他规定进行指配（第4.2

款）。 

• 任何新的频率指配，或者对现有频率指配或其他基本特性做任何变更，应设法避免

对按照本章频率划分表和本规则其他条款指配而使用频率的各电台提供的业务产生

有害干扰，这些频率指配的特性已登记在国际频率登记总表内（第4.3款）。 

• 各成员国的主管部门不应给电台指配任何违背本章中频率划分表或本规则中其他规

定的频率，除非明确条件是这种电台在使用这种频率指配时不对按照《组织法》、

《公约》和本规则规定工作的电台造成有害干扰并不得对该电台的干扰提出保护要

求。（第4.4款）。为便于参考，就此种不合规的指配发出通知并将其登记在国际频

率登记总表内是可能的，然而，若该频率的使用对某个合规的指配造成有害干扰，

则相关的主管部门在接到有关通知后必须立即消除此种干扰。 

• 第4.5款规定：“指配给某种业务的电台的频率应与划分给这项业务的频段的上下限

保持间隔。通过考虑到指配给电台的必要带宽后，不致对划分给近邻频段的那些业

务造成有害干扰。”为避免与符合《频率划分表》的指配发生重叠，必须采取这种

预防措施。 

• 各成员国认识到，无线电导航及其他安全业务的安全特点要求特别措施，以保证其

免受有害的干扰。因此，在频率指配及使用中必须考虑这一因素（第4.10款）。 

2.2.3 业务种类 

《无线电规则》含有的一些条款对各种业务之间界定了一些等级划分，并确定了此类业

务指配可能优于其他指配的优先次序（见第5.28至5.31款）。 

从这些定义中，可以引申出来的是，次要业务的电台（第5.29款）不应对主要业务电台

产生有害干扰，同时，它们不应对主要业务电台的有害干扰不能要求保护，即使主要业务电

台的频率是在靠后的一个日期指配的，但是，它们可对来自于靠后的一个日期可能指配频率

的同一业务或其他次要业务电台的有害干扰要求保护。不应对业经指配或将来可能指配频率

的主要业务电台产生有害干扰；对来自业经指配或将来可能指配频率的主要业务电台的有害

干扰不能要求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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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频率指配的状况 

第8.1款规定：“各主管部门应从国际频率登记总表（登记总表）中的登记或合适时与

某一规划相一致中得到关于他们自己的和别的主管部门的频率指配的国际权利和义务。这种

权利应受本规则的各项规定和相关的频率分配或指配规划的各项规定的制约…”。 

登记在登记总表内的按照第11.31款审查结论合格的任何频率指配应享有国际承认的权

利。对于这种指配，权利意味着其他主管部门在安排其自己的指配时应考虑该指配以避免有

害干扰。此外，须经协调或规划的频段内的频率指配将具有从应用与协调或相关规划有关的

程序所导出的地位（见第8.3款）。 

当一个频率指配与频率划分表或本规则的其他条款不一致时，应予以登记以供参考（第

8.4款）。 

因此，除了第11.13和11.14款提及的情况以外，若任何发射电台及其相关的接收电台的

频率指配的使用可对另一个主管部门的任何业务产生有害干扰，均应将该指配通知无线电通

信局（见第11.2和11.3款）。 

2.2.5 《无线电规则》第15条中的具体规定 

《无线电规则》第15条包含了一些电台须应用的具体条款，以避免造成干扰。（见第

15.1至15.11款）。 

3 产生有害干扰时应用的程序 

“在应用组织法第45条和本节的各项规定解决有害干扰问题时，各成员国必须以最大的

善意相互帮助”。《无线电规则》第15条第6节的这一引言条款（第15.22款）涉及产生有害

干扰时需应用的程序，设定了解决有害干扰问题的条件。 

其中所描述的程序主要基于相关各方采取直接的方式，考虑到可行性以及需经相关主管

部门事先同意，相关的运营机构应首先尝试解决该问题。如有必要，可能需在“主管部门”

一级做出确认。 

对受到干扰的电台有管辖权的主管部门可能也要求其它主管部门合作，以便确认造成干

扰的电台。在此方面，第15条和第16条的条款规定了其它主管部门需提供的此类协助。受到

干扰的主管部门有必要在国际监测系统的框架下，使用《无线电规则》附录10中的报告格

式，就有关受到干扰的电台以及造成干扰的电台的所有信息，如技术特性、运行时间和干扰

周期与其它主管部门进行交流。 

必须对涉及安全业务的有害干扰情况给予特别关注，并立即采取行动。《无线电规则》

第15.28款规定“当主管部门被提请注意此类有害干扰时，承诺立即采取行动”。 

如一个无线电台违反了《组织法》、《公约》或《无线电规则》的规定，主管部门应采

取类似行动，利用附录9中的报告格式提供违章的详细情况。相关的主管部门应查明事实，

明确责任并采取必要行动（《无线电规则》第15.9-15.21款）。 

也可将有害干扰的情况通报给无线电通信局作为参考（第15.41款），或者在双边行动

未能奏效时，提出需要帮助的具体请求（第15.42款）。应该将该事件的全部事实提供给无

线电通信局，以帮助无线电通信局采取适当的行动。 

在对该问题进行研究时，无线电通信局将考虑到所有相关因素。所涉及的两个指配在国

际承认方面的地位自然成为需研究的首要问题。无线电通信局将调查产生干扰的原因。为



4 

WRS18/10-C 

M:\BRIAP\CPDU\MEETING PREPARATION\2018\50. WRS-18 (GENEVA, 3-7 DECEMBER 2018)\DOCUMENTS\MS WORD (6 LANG)\MS 

WORD\CLEAN\010C.DOCX (444478) 19.10.18 19.10.18 

此，无线电通信局将审议包含为涉及的两个指配提交的通知档案中的所有信息，以及当时针

对这两个指配所开展的审查结果。该局还将考虑主管部门为寻求帮助而提供的全部事实和有

关电台应用的特性和运行条件的任何进一步信息。研究结束时，无线电通信局将向两个主管

部门转呈其审查结论和解决问题的建议。 

但是，若这种方法未能奏效，无线电通信局将按照《无线电规则》第13.2和13.3款以及

《公约》第173款起草一份报告，供无线电规则委员会（RRB）审议，其中包括对相关主管

部门提出的建议草案。待RRB批准这些建议后，无线电通信局再将这些建议发送给相关的主

管部门，请其采纳这些建议，以消除相关干扰。 

4 结论 

需要强调的是，为解决有害干扰问题，各成员国需显示出最大的诚意并发扬互助精神。 

《无线电规则》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为在世界各地有效操作无线电通信业务所适用的

规定或程序。《无线电规则》第一章至第四章各条款的主旨在于防止电台之间产生有害干

扰。各成员国有义务要求其管辖范围内的所有电台严格遵守《无线电规则》的规定。 

对于每个成员国而言，频谱管理无疑是个主权问题，但毋庸置疑，无线电波能够穿越边

境。因此，边境地区的频率管理需要人们给予特别的关注。重要的是，邻国之间应就这类区

域的频率使用问题开展协调，以避免造成有害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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